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德福，有鑑於COVID-19疫情在多國仍未趨緩，我國外交雙邊援助計畫、民間駐外技術團多位於開發中國家，外交、僑務與駐外技術團人員健康安全堪憂。此外，我國留學生人數2019年度為71221人，去年遭遇COVID-19疫情影響許多台灣學子暫緩出國計畫，今年歐美國家疫苗接種率相對較高，出國留學需求可能會增加，外交部、教育部應與衛福部研議外交、僑務與駐外技術團人員接種疫苗順序提前，開放有出國求學需要之我國留學生得優先自費施打疫苗，教育部與外交部應針對滯留海外留學生提供國內即時疫苗接種資訊，以利海外留學生判斷是否返台接種疫苗，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COVID-19疫情嚴重，國際專家組織皆認為須到2021年底或2022年疫情方可能趨緩，試問我國外交、僑務人員、駐外技術團人員是否施打疫苗或與當地政府洽談能夠優先施打，尚未外派在台之人員能否優先施打疫苗，以確保人身健康安全，部分民間技術人員並非歸類在優先施打疫苗名單內，外交部、僑委會與衛福部應妥適處理派駐海外相關人員疫苗接種之優先順序。
二、我國2019年度留學生7萬多人，2020年則因疫情許多學生暫緩出國留學之計畫，2021年歐美國家疫苗施打數量持續增加，然我國施打疫苗進度緩慢，多數歐美國家於7-9月開學，在尚未施打疫苗情況下，我國留學生暴露於染疫高風險中，教育部是否與衛福部研議開放留學生優先自費施打疫苗。
（二）本院林委員德福，有鑑於國際合作發展事務108年度報告中列出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對應之執行項目與重要合作計畫中部分項目僅舉例說明合作發展計畫執行概況，並未完整揭露政府開發協助（ODA）實踐SDGs之彙整統計資訊，不利外界、立法院了解我國整體ODA實踐SDGs情形並檢視執行成效，相關統計資訊有待改進，且僅列舉重要合作計畫項目擇要說明執行概況，未揭露個別計畫實際辦理情形。外交部歷年委託國合會辦理國際技術合作計畫金額皆達11億，然計畫之執行多有延宕，108年度預算保留為近年最高，截至109年8月執行率仍未及五成。為提高我國援助計畫之透明度，應就無涉密之援外合作計畫加強揭露個別計畫之實際辦理實況，並研議納入整體ODA實踐SDGs情形之彙整統計資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國際合作發展事務年度報告揭露有關非涉機密之援助合作計畫內容，主要係列舉重要合作計畫項目並擇要說明執行概況，未揭露個別計畫實際辦理情形，影響外界對我國援助計畫、技術合作與援助計畫現況之了解與監督。
二、105年度起執行之ODA計畫應填寫SDGs之對應指標，及每項符合ODA定義之計畫，均有對應之聯合國發展目標，然國際合作發展事務108年度報告中僅舉例說明合作發展計畫執行概況，未完整揭露ODA實踐SDGs之彙整統計資訊，不利我國立院檢視其執行成效。
（三）本院林委員德福，有鑑於近日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騙手段不斷創新以致我國政府機關疏於應對，如110年因投資型詐騙，已造成國人近3億元之財產損失。投資型詐騙外，各種詐騙手法不斷創新，犯罪組織團體改組快速，令政府難以追查，人民難以防範。雖我國政府推動「遏止電信詐欺犯罪」不遺餘力，然109年詐騙案件仍高達22945件，相較去年23647僅減少702件，今年1、2月亦已累積3704件詐騙案，可見詐騙之猖獗。試問我國目前對詐騙所採取之對應措施，短、中、長期計畫，及其目標成效，並檢討詐欺犯之刑罰雖相較周邊日韓等國較重，卻仍無法遏止詐騙犯，就不足之處提出檢討加強報告，作為立法院外來修法之參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人民之財產權保障，係憲法所明定政府應保障之權利，然我國近年詐騙案件之發生已成常態，嚴重影響國人生活，相關謀體報導亦屢見不鮮，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破壞我國正常經濟活動以及國民情感，相關政府單位應整合警政、電信、金融、司法、檢調等單位，主動進行調查，而非僅以被動式的教育宣導。
二、我國政府大力宣導反詐騙以及各種教育管道，期許能夠透過宣導與教育國民來遏止詐騙之發生，然歷年詐騙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試問我國是否建立明確之綜合性反詐騙預防宣導指標，以及建立客觀完整之考評制度，以評估我國反詐騙預防宣導之成效。
三、詐騙組織從80年代開始展至今已經成形進入專業分工時代，各種手法之精細以及組織分層獨立作業快速變化，令人嘆為觀止。目前猖獗之「三角詐騙」手法造成我國國民財產損失且難以追查。以及人頭門號冒用身分情形嚴重，造成電信詐騙難以追查，通傳會NCC應針對此問題研擬是否需調整現行申請門號審核機制。
（四）本院高委員虹安，有鑑於身障人士因身體移動不便，在任何大眾運輸工具中，行動會更加受限，若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更可能遭逢傷亡，爰建請交通部正視身障人士上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與出入站臺之要求，除加強隨車及駐站人員宣導外，亦應儘速提出通盤改善無障礙硬體設施與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報告，2020年我國之身心障礙者人數為1,197,939人，佔台灣總人口數5.08%。其中肢體障礙者為357,241人，在身心障礙者中，佔最大的比例，其中有相當人士需要使用輪椅。且輪椅亦被年長者或暫時受傷的肢障者所使用，顯見輪椅之使用率並不低。
二、2018年10月17日，臺鐵發生交通事故致乘客須全體下車再換車，但因車廂內沒有斜坡板，乘坐輪椅之身障人士，無法自行下車和跨越鐵軌換車，在過程中，臺鐵沒有辦法協助身障人士離開事故列車，最終是依賴同車旅客幫忙，才能下車及換車。
三、2021年3月11日鶯歌火車站因電梯更新案開始施工，故封閉第二月台電梯及北側樓梯。當時鐵路局竟要求行動不便者搭車到桃園或山佳、樹林站換車後，再轉搭列車回鶯歌，方可由另個月台出入。此公告措施對身障族群極不友善，亦顯見臺鐵規劃施工時並未考量身心障礙族群之需求。
四、臺灣鐵路管理局的行動不便旅客乘車服務作業規定中，對身障人士在訂票服務、接待服務、協助乘車、協助下車、離站等部分皆有詳細的作業規定和流程，但並未明定在緊急情況中，該如何去幫助身障人士離開事故列車的流程。爰建請臺鐵局研議，如何增加硬體設備，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並訓練站務人員、隨車人員等，幫助身障人士可以更安全的離開事故列車。
（五）本院高委員虹安，鑑於財政部公告修正《關稅法》，將進口貨品免稅門檻由三千元降至兩千元，因視障必需用品的白手杖多需由國外進口，調降免稅額門檻收取進口貨品稅會增加視障購買白手杖價格上漲。我國視障人口約5萬3千名，關稅法修訂造成弱勢人口負擔增加，明顯不合常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今視障人口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約5萬3千名，除了從國內購買或是由愛盲基金每年提供外，惟國內能取得的白手杖在品質與使用需求滿足上略差於國外進口，因此多數視障人士會選擇從國外購買白手杖（White Cane），其現今價格為貨物價格加上10%進口貨品稅與5%營業稅，且需加上進口貨件代墊稅金手續費210元，稅費與相關衍生費用已超過白手杖價格一半。白手杖國外廠商有最低出貨要求50美金加上運費，價格必然超過兩千元免稅額度。因此調降免稅門檻由三千元減至兩千元，會讓白手杖被收取進口貨品稅，導致取得成本上升，連帶影響市場售價。
二、白手杖製品為視障人士生存必需品，其因台灣身障輔具市場模較小，國內較無合適性商品，須由國外訂製符合日常生活所需，其性質與其他進口貨物明顯不同，非單純商品買賣。根據亞馬遜購物網查詢，歐美等地的白手杖價格約落在15至30美元區間，折合新台幣約450元至900元，對比台灣取得價格偏高。因關稅法修訂降低免稅額造成其生活負擔增加，舉例來說，免稅門檻降低前，購買的價格約為兩千多元，因增收貨品進口稅後，價格增加到約三千多元。爰建請衛生福利部與關稅署會商研議相關身障輔助器具補助或進口稅費調整措施，以落實弱勢權益之保障。



